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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卡塔尔国政府航空运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卡塔尔国政府（以下称为“缔约方”）；  

  作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在芝加哥开放签字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参加国；  

  为了便利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发展两国民用航空方面的相互关系；  

  就建立和经营两国领土间及其以远地区的定期航班，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定义  

  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本协定中：  

  （一）“公约”，指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在芝加哥开放签字的《国际民用航空公

约》，包括：  

  １．根据公约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生效并已经缔约双方批准的任何修改，和  

  ２．根据公约第九十条而采用的、对缔约双方均有效的任何附件或修改。  

  （二）“航空当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指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或者指受权执行

该局目前所行使的任何职能或类似职能的任何个人或机构；卡塔尔国方面指通讯运输部

部长，或者指受权执行该部长目前所行使的任何职能或类似职能的任何个人或机构。  

  （三）“指定空运企业”，指根据本协定第三条经指定和授权的一家空运企业。  

  （四）“航班”、“国际航班”、“空运企业”和“非运输业务性经停”具有公约

第九十六条中分别确定的含义。  

  （五）“运价”，指运输旅客和货物所采用的价格和价格条件，包括提供代理和其

他附属服务的价格和价格条件，但不包括运输邮件的报酬和条件。  

  第二条 授权  

  一、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关于其定期国际航班的下列权利：  

  （一）沿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规定的航路不降停飞越缔约另一方领土；  

  （二）在上述领土内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议的地点作非运输业务性经停。  

  二、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本协定规定的权利，以便在本协定附件航线表相应部

分中规定的航线上建立定期国际航班。上述航班和航线以下分别称为“协议航班”和

“规定航线”。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时，除享有本条第一

款中规定的权利之外，还享有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本协定航线表中该航线的规定地点经

停，以混合或单独地上下旅客和包括邮件的货物的权利。  

  三、本条第二款的任何规定，不应被认为给权利予缔约一方空运企业，使其为出租

或取酬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装载旅客和包括邮件的货物前往该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另一

地点。  

  第三条 空运企业的指定  

  一、缔约一方有权书面向缔约另一方指定一家或多家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

协议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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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可要求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向其证明，该指定空运企业

有资格履行该当局正常而合理地对国际航班运营所施加的、源于法律和规章的条件。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应属于该缔约方或者其国民。

如果缔约一方对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是否属于指定空运企业的缔约

方或其国民有疑义，缔约一方有权拒绝发给本条第四款中所指的经营许可，或者对该指

定空运企业行使本协定第二条中规定的权利附加它认为必要的条件。  

  四、在不违反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情况下，缔约另一方在收到上述指定后，

应即发给该指定空运企业以相应的经营许可，不应拖延。  

  五、空运企业一经指定并获得许可，即可自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的日期，开始经

营协议航班。  

  第四条 经营许可的撤销或暂停  

  一、缔约一方有权撤销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经营许可或暂停其行使本协定第

二条规定的权利，或对该指定空运企业行使这些权利附加它认为必要的条件：  

  （一）如缔约一方对该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是否属于指定空运

企业的缔约方或其国民有疑义；或  

  （二）该指定空运企业不遵守授权的缔约一方的法律或规章；或  

  （三）该指定空运企业在其他方面没有按照本协定规定的条件经营。  

  二、除非本条第一款所述的撤销、暂停或附加条件必须立即执行，以防止进一步违

反法律或规章，上述权利只能在与缔约另一方协商后方可行使。  

  第五条 入境和放行规章的适用  

  一、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出入缔约一方领土或在其领土内停留时应遵守缔约

一方关于从事国际飞行的航空器进出其领土或此种航空器在其领土内运行和航行的法

律、规章和程序。  

  二、缔约一方关于旅客、机组和货物进出其领土的法律和规章，特别是有关护照、

海关、健康和检疫手续的规章应适用于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航空器所载的，进出缔

约一方领土的旅客、机组和货物。  

  三、对直接过境的旅客至多应只采取非常简化的控制措施。直接过境的行李和货物

应豁免关税、检验费及其他税收和费用。  

  第六条 豁免关税和其它税收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国际航班的航空器、以及留置在航空器上的正常设

备、零备件、燃料和油料（包括液压油）、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

草），在进入缔约另一方领土时，应豁免所有关税、检验费和其他类似费用，但这些设

备和物品应留置在航空器上直至重新运出。  

  二、由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运入或代表该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一方领土、或

者放置在该指定空运企业经营的航空器上专供经营国际航班所使用的燃料、油料（包括

液压油）、润滑油、零备件、正常设备和机上供应品应豁免所有税收和费用，包括在缔

约一方领土内征收的关税和检验费，即使这些设备和物品是在缔约一方领土内装上飞机

供在该领土内部分航段上使用。上述物品可能被要求置于海关监管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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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留置于缔约一方航空器上的正常机上设备、零备件、机上供应品、燃料和油料

（包括液压油）和润滑油，只有在获得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的批准后方可在其领土内卸

下，后者可要求这些物品置于其监管之下直至重新运出，或依照海关规定另作处理。  

  四、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的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客票、货运单以及宣传品和小

纪念品应豁免所有关税、检验费及其他税收或收费。  

  五、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代表机构的办公用品、机场内专

用车辆或用于在市内和机场间运送机组人员的车辆，以及包括零备件在内的电子订座和

通信设备，在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时，应在互惠的基础上豁免关税和其他进口环节的税

收。  

  第七条 经营协议航班的原则  

  一、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应享有公平均等的机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  

  二、在经营协议航班方面，缔约一方空运企业应考虑到缔约另一方空运企业的利益，

以免不适当地影响后者在相同航线的全部或部分航段上经营的航班。  

  三、班次、机型、时刻和其他有关经营协议航班的事宜应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  

  四、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供的协议航班，应与公众对规定航线上的运输需求保

持密切联系，其主要目的应是以合理的载运比率提供足够的运力，以满足目前和合理地

预测到的来自或前往指定空运企业缔约方领土的旅客和包括邮件的货物的运输需求。在

指定空运企业的缔约方以外国家领土内规定航线上地点上下旅客和包括邮件的货物，应

根据运力须与下列各点相联系的总原则予以规定：  

  （一）来自和前往指定空运企业缔约方领土的运输需要；  

  （二）协议航班所经地区的运输需要，但应考虑该地区国家的空运企业所建立的其

他航班；及  

  （三）联程航班经营的需要。  

  五、缔约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从事定期国际飞行的航空器使用其机场和

航行设施，可收取的或允许收取的任何费用不应高于从事类似飞行的本国航空器所付的

费用。  

  第八条 运价  

  一、缔约一方空运企业从事前往或来自缔约另一方领土的运输所收取的运价应在合

理的水平上制定，适当照顾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经营成本、航班特点、合理利润和其

它空运企业的运价。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运价，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如有必要和可能，可

与在此航线的全部或部分航段上经营的其他空运企业进行磋商。  

  三、协议的运价至少应在其拟议采用之日六十天前提交各自航空当局，经缔约双方

航空当局批准。在某些情况下，此期限可经上述当局协商后缩短。  

  四、如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不能就上述运价中的任何一项达成协议，缔约双方航

空当局应设法通过协商确定运价。  

  五、如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未能根据本条第三款就任何运价的批准达成协议，或未能

根据本条第四款就任何运价的确定达成协议，则应根据本协定第十五条规定提交缔约双

方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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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根据本条规定确定新运价前，已生效的运价应继续适用。但任何运价不应由于

本款而在其应失效之日十二个月后仍然有效。  

  第九条 商务活动  

  缔约一方应允许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根据缔约一方入境、居住及雇用的条例和

规章向其领土内派驻雇员和其他负责航班管理、技术和经营活动的人员。  

  第十条 收入汇兑  

  缔约一方应给予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汇兑在缔约一方领土内取得的收支余额的

权利。但是，汇兑应按取得收入所在领土的缔约方外汇规章办理，并以官方汇率为基础

进行，如无官方汇率时，以外汇市场主导汇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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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航空保安  

  一、根据国际法赋予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缔约双方重申，在其相互关系中，保护

民用航空安全免遭非法干扰的义务，构成本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相互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防止非法劫持民用航空器和其

他危及旅客、机组、航空器、机场和航行设施安全的非法行为，以及危及航空安全的任

何其他威胁。  

  三、缔约双方应完全遵守经其批准的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４日在东京签订的《关于在

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６日在海牙签订的《关

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以及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３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关于制

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的规定。  

  四、缔约双方在其相互关系中，应遵守由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制订的、作为《国际民

用航空公约》附件的航空保安标准（缔约一方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已通知有差异

的标准除外）以及双方均实施的建议措施。缔约双方应要求在其境内注册的航空器经营

人和主要营业地或永久居住地在其领土内的经营人及在其领土内的机场经营人遵守上述

航空保安规定。  

  五、缔约一方同意遵守缔约另一方要求的关于进入其领土的保安规定，在登机或装

机前和登机或装机时采取足够的措施保护航空器，并在登机或装机前对旅客和机组及其

手提行李、货物和机上供应品进行检查。缔约一方对缔约另一方为对付特定威胁而采取

特殊保安措施的任何要求，应给予积极的考虑。  

  六、当发生非法劫持民用航空器事件或以非法劫持航空器相威胁，或发生其他危及

旅客、机组、航空器、机场和其他航行设施安全的非法行为时，缔约双方应相互协助，

提供联系的方便并采取其他适当的措施，以便迅速、安全地结束上述事件或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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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统计资料的提供  

  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应根据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的要求，向其提供所合理需要的定期

或其他统计报告，以供对本条所指的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经营协议航班的运力进行审

核。  

  第十三条 协商  

  一、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本着密切合作的精神随时协商，以保证本协定各项规定得

到实施和满意的遵守，并应在需修改协定时进行协商。  

  二、缔约一方可书面要求与缔约另一方进行协商。这种协商应在缔约另一方收到要

求之日起六十天内进行，除非缔约双方同意延长这一期限。  

  第十四条 修改  

  一、缔约一方如认为需要修改包括航线表的本协定的任何规定，可根据本协定第十

三条要求协商。协商可以书面形式或会晤进行，并应在缔约另一方收到要求之日起六十

天内开始。经协商的修改须经外交换文确认后生效。  

  二、如修改仅涉及协定本身的规定而不涉及附件航线表的规定，则须缔约各方根据

其法律或宪法程序批准。  

  三、如修改仅涉及附件航线表的规定，则应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  

  第十五条 争端的解决  

  一、如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或实施出现争议，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首先设法通

过谈判予以解决。  

  二、如缔约双方航空当局不能就上述争议达成协议，此项争议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六条 航线表  

  本协定的航线表应被视为协定的一部分，除非有明确规定，对本协定的一切援引应

包括对该航线表的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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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条 终止  

  缔约一方可随时向缔约另一方通知其终止本协定的决定。本协定应在缔约另一方收

到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终止，除非在期满之前经缔约双方协议撤回该通知。  

  第十八条 生效  

  本协定可自签字之日起临时实施，并自外交换文确认缔约双方已完成各自法律或宪

法程序之日起生效。  

  本协定于一九九九年四月九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用中文、阿拉伯文和英文

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对中文和阿拉伯文本的解释发生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卡塔尔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刘剑锋    阿卜杜拉·宾·哈马德·阿勒阿迪亚 

     （签  字）         （签  字） 

  航线表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的往返航线：  

  中国境内地点——两个中间经停点——卡塔尔境内地点——欧洲境内两个以远点。  

  注：上述航线中未明确的中间经停点和以远点应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  

  二、卡塔尔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的往返航线：  

  卡塔尔境内地点——曼谷和另一个中间经停点——北京和中国境内另一点——日本

境内一点和亚洲的另一个以远点。  

  注：上述航线中未明确的地点应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时，只在以远点享有第五种

自由业务权。  

  四、指定空运企业在任何或所有飞行中，可以自行决定不经停任何地点，但航班应

在指定空运企业的缔约方领土内始发和终止。  

  五、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意欲在规定航线上从事加班飞行，在通常情况下，应

在该飞机起飞前向另一方航空当局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飞行。  

 


